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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8_AC_E6_B3_95_E7_c122_479330.htm 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

适用是法律界一致公认的法律适用原则。但是，笔者认为这

一原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予以遵循的。在特定情况

下，一般法则应该优先于特别法适用。也就是说，在法律适

用上，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应该为：当某特别法和某一般

法同时调整某一法律关系时，只有当该一般法对这一法律关

系中的具体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规定，但

规定得不明确、不具体，而该特别法对此问题却有明确、具

体的规定时，该特别法才应该优先于该一般法适用；而当该

特别法对这一法律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或

者虽然作了规定，但规定得不明确、不具体，而该一般法对

此问题却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时，该一般法就应该优先于该

特别法适用。 以下面一案为例： 旅客Ａ于2000年1月1日晚，

持Ｂ火车站所售某次旅客列车8号车厢硬卧票，打算赶往Ｃ城

洽谈一项业务。但其在检票进站后却发现：该次列车8号车厢

为餐车而并非硬卧。该车乘务人员又坚持不让其上车。Ａ在

与该站工作人员交涉后，索回了全部票款，并购买了次日的

车票。为了等车，Ａ又不得不在站前旅馆住了一夜。后来，

Ａ便以Ｂ铁路分局误售车票延误其乘车为由，于2000年1月10

日诉至Ｂ铁路运输法院，请求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合

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赔偿

其因等车而额外支出的食宿费人民币50元。 假设在诉讼的过

程中，被告对Ｂ站工作人员因操作电脑不当而致误售车票，



从而延误原告Ａ乘车这一事实并无异议，但提出：本案应该

本着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的原则，适用专门调整与铁路

运输有关的法律关系的特别法《铁路法》。根据《铁路法》

第十二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保证旅客按车票载明的

日期、车次乘车，并到达目的站。因铁路运输企业的责任造

成旅客不能按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乘车的，铁路运输企业

应当按照旅客的要求，退还全部票款或者安排改乘到达相同

目的站的其他列车。”并且《合同法》分则部分第二百九十

九条也是这样规定的。Ｂ站既然已经按照上述规定代表被告

退还了全部票款，被告所负的全部义务至此也就履行完毕了

。所以，被告不应该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法院也应该据此

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Ｂ铁路运输法院是否应该

支持被告的观点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调整

本案旅客运输合同这一法律关系的法律有特别法《铁路法》

，有调整所有民事关系的一般法《民法通则》，有调整所有

合同关系的一般法《合同法》，有调整所有消费关系的一般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本案中适用上述法律的原则应

该为：如果《铁路法》对本案所涉及的赔偿问题有明确、具

体的规定的，则应该优先适用《铁路法》；如果《铁路法》

对此问题并无明确、具体的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规定得

不明确、不具体，而上述一般法对此问题却有明确、具体的

规定时，则应该优先适用上述一般法。本案被告Ｂ铁路分局

误售车票而致延误原告Ａ乘车的行为，违反了铁路旅客运输

合同的约定，是一种违约行为。（虽因票面所限，铁路运输

企业与旅客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没有被明示在车票之上

，但铁路运输企业自将车票交付给旅客之时起，即自铁路旅



客运输合同成立之时起，铁路运输企业即负有保证旅客按车

票载明的日期、车次乘车，并到达目的站的法定义务。）其

没有按照《铁路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为原告Ａ提供符合标准

的运输服务，在主观上有过错，在客观上给原告Ａ造成了一

定的财产损失，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然而，由于立法

技术上的缺欠，《铁路法》对于铁路运输企业因自身的责任

造成旅客不能按车票载明的日期、车次乘车，从而给旅客的

人身、财产造成损害时，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方面（即法

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应该具有的制裁部分）没有作出任何规定

。《铁路法》第十二条针对此种情况，仅仅规定了“......铁路

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旅客的要求，退还全部票款或者安排改乘

到达相同目的站的其他列车。”这一内容只包含了铁路运输

企业对其违约行为所应该承担的最起码的一部分民事责任，

即返还财产、继续履行的责任，并没有包含赔偿责任。而《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

总则部分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

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以修理、重作、

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

损失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与经营者另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履行。”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为了维护财产权遭受不

法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适用上是允许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返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不同的

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并存的。所以，笔者认为，在特别法《铁

路法》尚待进一步完善，但仍然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法院就

应该本着有法必依的原则，适用笔者前面所述的一般法《民

法通则》、《合同法》（总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有关条款，判令被告Ｂ铁路分局赔偿原告Ａ的经济损失人民

币50元。如果在本案中只适用《铁路法》，就会使铁路运输

企业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免除。这对于旅客Ａ来说，是不公正

的。同时也不利于铁路运输企业进一步增强责任心和提高服

务质量。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上述特定情况下优先适用一

般法的本身，实际上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种迫切需要和具

体表现。因为从法学理论角度讲，法的价值集中体现于其本

身所具有的公正性上面。而法的公正性则具体表现为：法要

建立和维护一种公正的社会生产和交换秩序，维护全体社会

成员的人身、财产权利，保障契约自由，明确缔约各方的责

任；法要建立和维护一种公正的社会生活秩序，为全体社会

成员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及其界限；法要建立和维护一种

公正的诉讼制度，在社会成员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争端时

，法要以公正的诉讼制度，保障这些争端得以合理地解决，

从而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社会主义法从本质上讲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其本身所具

有的公正性更应该得到充分实现。而法的公正性价值的充分

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则又有赖于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律的正确

适用。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就应该根据调整

这一案件所包含的法律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及时为主观上

无过错，客观上人身权、财产权遭受有过错一方不法侵害的



当事人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而绝不

能教条地将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的原则视为“方诸四海

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予以都生搬硬套。

否则，必将有碍于司法公正的真正实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

为，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优先适用一般法，在理论上具有

“应然性”，在实践上具有“实然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